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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87_BA_E5_8F_A3_E8_c27_595694.htm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《

国务院关于调低出口退税率加强出口退税管理通知》[国发明

电（1995）3号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贯彻〈国务院关于调低

出口退税率加强出口退税管理通知〉的补充通知》[国办发明

电（1995）19号]精神，制定了《出口货物退（免）若干问题

规定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出口货物退（免）税

若干问题规定 根据《国务院关于调低出口退税率加强出口退

税管理的通知》（国发明电[1995]3号）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

于贯彻〈国务院关于调低出口退税率加强出口退税管理通知

〉的补充通知》（国办发明电[1995]19号），特规定如下： 

一、1995年6月30日以后报关离境的出口货物，除经国家税务

总局批准按增值税征税税率退税的大型成套设备和大宗机电

产品外，一律按下列税率计算进项税额或退税款： （一）农

产品、煤炭退税率为3%； （二）以农产品为原料加工生产的

工业品和适用13%增值税税率的其他货物退税率为10%。以农

产品为原料加工的工业品包括：1、动植物油，2、食品下饮

料（罐头除外），3、毛纱、麻纱、丝、毛条、麻条，4、经

过加工的毛皮，5、木制品（家具除外）、木浆，6、藤、柳

、竹、草制品； （三）适用17%增值税税率的其他货物退税

率为14%； （四）从小规模纳税人购进并按，《国家税务总

局关于印发〈出口货物退（免）税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国

税发[1994]031号）规定可以办理退税的本条第（二）、第（

三）款的货物退税率为6%； （五）出口卷烟在生产环节免征



增值税、消费税。出口卷烟增值税的进项额不得抵扣内销货

物的应纳增值税，应计入产品成本处理。 二、委托外贸企业

代理出口的货物，一律在委托方退（免）税。生产企业（包

括1993年12月31日以后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，下同）委

托外贸企业代理出口的自产货物（含扩散产品、协作生产产

品、国家税务局国税发[1991]003号文件规定的遍税率、贵重

产品）和外贸企业委托外贸企业化理出口的货物可给予退（

免）税，其他企 业委托出口的货物不予退（免）税。1993

年12月31日前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委托出口的货物免征

增值税、消费税，其进项税额不予抵扣或退税，应计入产品

成本处理。 委托方在申请办理退（免）税时，必须提供下列

凭证资料： （一）“代理出口货物证明”（格式附后）。“

代理出口货物证明”由受托方开具并经主管其退税的税务机

关签章后，由受托方交委托方。代理出口协议约定由受托方

收汇核销的，税务机关必须在外汇管理局办完外汇核销手续

后，方能签发“代理出口货物证明”，并在“代理出口货物

证明”上注明“收汇已核销”字样。“代理出口货物证明”

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印制。 （

二）受托方代理出口的“出口货物报关单（出口退税联）”

。委托方将代理出口的货物与其他货物一笔报关出口的，委

托方必须提供“出口货物报关单（出口退税联）”复印件。 

（三）“出口收汇核 销单（出口退税专用）”。代理出口协

议约定由受托方收汇的，委托方必须提供受托方的“出口收

汇核销单（出口退税专用）”。受托方将代理出口的货物与

其他货物一笔销售给外商的，委托方必须提供“出口收汇核

销单（出口退税专用）”复印件。 （四）代理出口协议副本



。 （五）提供“销售帐”。 三、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生产企业

自营出口的自产货物，凡在1994年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国税

发[1994]031号文件第七条第（二）款和国税发[1995]012号文

件有关规定的“免、抵、退”的办法办理出口退税的，今后

直接出口和委托代理出口的货物，一律免征本道环节的增值

税，并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》规定的17%

或13%的 税率与本通知第一条列明的税率（简称退税率，下

同）之差乘以出口货物的离岸价格折人民币的金额，计算出

口货物不予抵扣或退税的税额，从全部进项税额中剔除，计

入产品成本。剔除后的余额，抵减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。出

口货物占当其全部货物销售额50%以上的企业，对一个季度

内未抵扣完的出口货物的进项税额，报经主管出口 退税的税

务机关批准可给予退税；出口货物占当期全部销售额50%以

下的企业，当期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必须结转境证下期继续

抵扣，不得办理退税。 抵、退税的计算具体步骤及公式为： 

当期不予抵扣或退税的税额=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×外汇人民

币牌价×（增值税条例规定的税率-上期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

） 当期应纳税额=当期内销货物的销项税额-（当其全部进项

税客-当期不予抵扣或退税的税额）-上期未抵扣完的进项税

额 出口货物占当期全部货物销售额50%以上的企业，若当期

（季度末）应纳税额为负数，按国家税务总局国税

发[1994]031号文件第七条第（二）款和国税发[1995]012文件

规定的公式计算应退税客。 四、小规模纳税人自营和委托出

口的货物，一律免征增值税、消费税，其进项税额不予抵扣

或退税。 五、在1994年未按照“抵、免、退”办法办理出口

退税的生产企业（不含1993年12月31日以前批准设立的外商



投资企业），今后直接出口和委托代理出口的货物，一律先

按照增值税的规定征税，然后由主管办理出退税业务的税务

机关在国家出口退税计划内依本规定第一条列明的退税率审

批退税。纳税和退税的计算公式为： 当期应纳税额=当期内

销货物的销项税金 当期出口货物岸价×外汇人民币牌价×征

税税率-当其全部进项税额 当期应退税额=当期出口货物离岸

价×外汇人民币牌价×退税率 六、对非保税区运往积极税区

的货物不予退（免）税》保税区内企业从区外购进货物时必

须向税务机关申报备案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有关内容 ，将这部

分货物出口或加工后再出口的，可按本规定办理出口退（免

）税。 七、1994年1月1日实行新的出口退税办法后，国内企

业报关销售经外商投资企业，外商投资企业以“来料加工”

、“进料加工”报关购进的货物，不予退税。 八、外贸企业

出口货物必须单独设帐核算购进金额和进项税额，如购进的

货物当时不能确定是用于出口或内销的，一律记入出口库存

帐，由销时必须从出口为库存帐。征税机关可凭该批货物的

专用发票或退税机关出具的证明办理抵扣。 九、本规定

从1995年7月1日起执行。此前的规定与本规定有抵触的，以

本规定为准。 附：《代理出口货物证明》（略） 100Test 下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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